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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放射性廢棄物輸入  申請書 
一、申請人資料 

申請人名稱(姓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施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設施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設施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

負責人聯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請人資格 

□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經營者 

□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經營者 

□因故須退運原廢棄物或回運其處理後產生之廢棄物時，低放射性廢棄物

之輸出者 

三、輸入廢棄物基本資料 

廢棄物名稱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貨品號列(C.C.C. CODE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數量：             公噸，總活度：                貝克 

 

四、輸入廢棄物之目的： 

 

五、輸入廢棄物之處理方式： 

 

六、運送基本資料 

輸出國國名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輸出機構名稱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輸出機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輸出機構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啟運地點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16-13

啟運港埠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途停靠港埠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抵達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抵達港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輸入期間：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至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共分        航次運送，每航次約        公噸 

 

 

七、檢附資料 

1. 輸出國核准之輸出許可證明文件影本及中譯本，並經我國駐外機構之文

書認證。 

2. 申請人與輸出機構簽訂之書面契約相關文件影本及中譯本。 

3. 接收機構設施運轉許可證明文件影本。 

4. 運送計畫。 

5.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種類、性質、數量、核種活度及包裝容器等資料報告。 

6. 接收機構營運能力及二次廢棄物產量之預估、回運或處置規劃報告。 

 

 

 

 

八、申請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九、申請日期: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印鑑 

印鑑 


